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0號

原      告  賴世寶即笙泰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炳人律師

複  代理人  柯宏奇律師                     

被      告  宸峰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月娥 

訴訟代理人  蔡清旭 

            曾彥森 

            陳思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309,912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4,360,700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309,912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至11月間委請原告運送貨物

而成立運送契約（下稱系爭運送契約），就運送單價之部

分，原告有於110年4月13日提供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

予被告作為計價之標準，並經被告簽章後回傳，而系爭報價

單之計價標準並非僅以重量為據，而係依貨物之高度、長

度、重量不同而異其計算價格，原告均已依約完成貨物之運

送，並寄送發票要求被告付款，然被告卻拒絕給付如附表所

示之運費共新臺幣（下同）4,309,912元，經原告多次催討

未果，爰依系爭運送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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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雖訂立有系爭運送契約，然就運費單價如何計價，並

無事先以口頭或書面約定，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報價單，被告

從未見過，自無法作為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標準。被告僅願

意以一般市面上合理之運送單價為給付，倘原告請求之貨款

逾合理之範圍，被告自有權拒絕給付。而被告於系爭運送契

約完成後，曾與其他公司訂立運送相同貨物之運送契約，其

每噸單價為620元至1,000元不等，可知行情價應為每噸1,00

0元，是原告請求給付之運費，應以每噸1,000元計算，較為

合理，以下就被告爭執之貨款分述之：

　⒈附表編號2中158,212元貨款部分（下稱甲款項），已經被告

於111年1月10日將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下稱系爭支

票）郵寄予原告，故被告已將甲款項清償完畢，原告不得再

行請求。

　⒉附表編號1被告積欠之貨款金額331,800元及編號2中扣除甲

款項之2,316,300元部分，出貨單之項次為1D至44D，所記載

之總噸數為1458.286噸，然項次1D至36D部分均無任何過磅

單為佐，自難認定項次1D至36D之噸數是如何計算得出，應

依1D至36D所運送之貨物構件圖面計算重量，共計為1440.05

11噸，再乘以每噸單價為1,000元作為計價之標準，是就1D

至36D部分，被告願給付運費1,440,021元。至於項次37D至4

4D部分，因有過磅單可稽，且該等項次均係以台數計價，被

告同意支付該部分之運費65,100元。

　⒊附表編號3之47,250元，被告同意給付。

　⒋附表編號4之1,456,350元，其中1,303,350元部分，係於110

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20日所產生之運費，原告於112年11月

21日始當庭向被告請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剩餘之15

3,000元部分，被告願以台數及每噸1,000元計價，給付原告

運費共93,000元。

　㈡基此，原告所主張之運費計價標準並不合理，應採信被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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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價標準，即每噸收費1,000元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

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

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間於110年7月前曾訂立過運送契約，其給付過程均無爭

議，兩造復於110年7月至11月間訂立系爭運送契約，原告並

均已完成貨物運送，惟兩造間未簽訂書面契約，亦未約定運

送單價，該運送單價均係由原告完成運送後，方由原告計

價、向被告報價。

  ㈡原告有開立如審訴卷第29頁至第32頁所示統一發票5紙予被

告，而向被告請款。

  ㈢被告已給付原告運費290,850元（110年9月25日發票號碼為R

G00000000號）、1,216,732元（110年9月26日發票號碼為RG

00000000號），及56,286元（110年9月27日發票號碼為RG00

000000號中之部分款項），共計1,563,868元（計算式：29

0,850元＋1,216,732元＋56,286元＝1,563,868元）。

  ㈣被告未給付原告331,800元（110年9月27日發票號碼為RG000

00000號中之剩餘款項，即附表編號1之款項）；被告未給付

原告2,316,300元（110年11月1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

中部份款項，即附表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剩餘款項），被

告承認有積欠原告附表編號1、2（扣除甲款項）款項中之6

5,100元，並願意支付65,100元予原告。

  ㈤110年11月1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中之部分款項即158,

212元（即附表編號2之甲款項），被告稱其業以開立系爭支

票之方式支付甲款項，而原告表示未收到系爭支票，系爭支

票迄今未兌現。

  ㈥被告未給付原告47,250元（110年11月10日發票號碼為TB000

00000號，即附表編號3之款項），被告承認有積欠原告47,2

50元，並願意支付47,250元予原告。

  ㈦關於原告所提出110年11月份之貨款明細表，載明向被告請

求之運費1,456,350元（即附表編號4之款項），其中11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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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45,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17,000元；其中11月

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

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

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

30日之90,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58,000元。

  ㈧被告除附表所示爭議金額外，於系爭運送契約存在期間內，

均依照原告請款時提出之貨款明細表支付款項。

四、本件之爭點

  ㈠系爭運送契約之運費係如何計價？被告爭執每噸運費應以1,

000元計之，有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依運送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309,912元

及自113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運費之數額，原則依約定定之，未約定者，應類推適用勞

務契約相關規定，即民法第483條第2項、第491條第2項、第

566條第2項規定，按價目表所定給付，無價目表者，依習慣

定之。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

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默示

之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

其效果意思而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㈡經查，原告主張系爭運送契約之運費計價標準，係以系爭報

價單為準（院卷一第247頁），雖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

其並未看過系爭報價單，且系爭報價單上之被告簽章欄僅為

「收文章」，而非被告之公司大小章，自不代表被告同意以

系爭報價單作為計價標準云云。然依證人即原告之負責人賴

世寶於審理中證稱：系爭運送契約均係由（原告之前負責

人）賴進發與被告之副理翁慶豐聯繫，先前賴進發擔任原告

之負責人時，也有幫被告運送貨物，當時被告對於運費並無

任何爭執，兩造陸續合作了6、7年，直到本案才發生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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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運送契約係由賴進發與翁慶豐先商議運送之款項為何，

再由原告出具系爭報價單給被告，被告再蓋章回傳，原告就

派司機去載送，原告會每個月開立貨款明細表給被告，被告

不需要蓋章回傳，只要說他們收到了、價錢OK，原告就會寄

送發票給被告請款，被告再付款等語（院卷一第339頁至第3

41頁），核與證人即原告之前負責人賴進發於審理中證稱：

我與被告合作至少5年，一直以來原告都是由我負責與被告

的翁副總（即翁慶豐）聯繫，我先跟翁副總談好運送的報

價，原告再出具報價單，由被告蓋章後回傳給原告，系爭運

送契約原則上係依照尺寸計價，被告同意原告的報價後，就

會跟原告說運送的時間及地點，原告就會去運送，運送完成

後，採月結的方式給付，原告會開立貨款明細表給被告，被

告確認後，原告才會寄送發票，被告再付款等語大致相符

（院卷二第27頁至第29頁），可認兩造締結系爭運送契約

前，均係透過賴進發與翁慶豐相互以口頭或面談方式接洽，

並未簽有書面契約，僅有原告出具系爭報價單作為計價之標

準，且系爭報價單上蓋有被告公司之「收文章」乙節，亦為

被告未否認其形式上之真正性，是原告於締結系爭運送契約

前，確實有提供系爭報價單予被告閱覽，並經被告蓋章後回

傳。

  ㈢被告雖辯稱系爭報價單上其僅蓋「收文章」，而非公司之大

小章云云，然兩造既未就系爭運送契約簽訂書面契約，其等

對於報價單上之簽章欄是否僅能以公司大小章為之，自亦無

特別約定，尚難以被告所蓋印章之文義、形式、外觀，即率

認被告從未看過且同意系爭報價單之內容。況自系爭運送契

約成立後，被告均有依約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

計1,563,868元，而原告已依約完成全部之貨物運送等情，

業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所示，可見被告自締結系爭運送

契約後之數月間，對於原告依照系爭報價單所出具之貨款明

細表、發票請款乙節，均無異議且陸續給付款項，則原告主

張其係依照系爭報價單作為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標準，並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被告所接受等情，亦非無據，要難肯認被告在對計價標準一

無所知之情況下，仍願意陸續給付數月之運費款項，是其辯

稱不知悉系爭報價單之存在，應與常情不符。

  ㈣惟觀諸系爭報價單之內容，僅記載5種品名之商品尺寸、台

數、噸數及起訖點之計價標準，則就超過該5種品名之貨物

運送如何計價等情，經證人賴世寶於審理中證稱：若司機現

場載運時，發現貨物的尺寸超過系爭報價單之尺寸，司機會

說這跟系爭報價單的尺寸不一樣，請被告在出貨單上把實際

長度寫上去，原告月結的時候會依照出貨單上記載的尺寸去

計算運費等語（院卷一第341頁、第345頁至第346頁）；佐

以證人賴進發於審理中證稱：若原告現場載運時，發現貨物

超出原告報價的範圍，該貨物之長度、重量都會成為原告加

價的標準。例如我們去現場載運的時候，發現被告貨物的連

結板沒有拆，就會造成尺寸較長，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是要

加價，我們去載送時就會跟被告反應，被告現場工作人員就

會跟我們說可以加價，之後用月結的方式再跟他們說價錢。

連結板沒有拆的話，都要靠我們的人力在3、4米高的地方拆

卸，要花費更多的人力及精力，所以我們才要多收錢，載送

地點的話，如果有特別變動，我們會考量路途遠近再加價等

語（院卷二第27頁至第29頁）；觀以被告已給付原告貨款之

110年7月、8月之貨款明細表（院卷一第97頁、第99頁），

其所載送之貨物尺寸、重量、起訖點與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品

名尺寸、重量、起訖點均有不相吻合之處，足徵系爭報價單

並未能就系爭運送契約所載運之全部貨品為完整之報價，且

因司機至現場載運前，無法事先知悉被告所要求載運之貨物

具體尺寸、重量為何，亦可能有拆卸連結板之需求，可知原

告確實無法事先預估完整之運費。而系爭運送契約均係由原

告完成運送後，由原告計價、向被告報價，亦經兩造不爭執

事項㈠所示，足見兩造就運送貨品完成後，原告得就與系爭

報價單所載品名、規格不符之部分，或需另外收費（如拆卸

連結板）之部分，另行估價、報價等情，應有默示之意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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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合致。再參酌被告自系爭運送契約締結後，不但陸續給付

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於每個月結

算運費後，仍陸續交付貨物由原告繼續運送，終至系爭運送

契約之貨物全數運送完成，則兩造間就運費之計價標準，應

為被告有默示承諾運費得由原告於貨物運送後，依循系爭報

價單之基準，如有逸脫報價之範圍，即可由原告另行計價，

此情並無任何違背常理之處。

  ㈤被告雖辯稱原告之計價標準過高，且附表編號1被告積欠之

貨款金額331,800元及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2,316,300元部

分，出貨單項次1D至36D部分，並無過磅單可佐，應以貨物

構件圖面計算之重量為準，及附表編號4中未罹於時效之部

分，均應採每噸運費以1,000元計算之標準，較為合理，並

提出被告請其他廠商運送相同貨物時，係以每噸620元至1,0

00元作為計價基準之工程合約書為證（院卷一第19頁至第21

頁、第23頁至第25頁）。然系爭運送契約並非僅以「重量」

為唯一之計價標準等情，由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內容包含尺

寸、台數、噸數及起訖點即可證明，且證人賴世寶亦於審理

中證稱：系爭運送契約之貨物不一定每次都需要過磅等語

（院卷一第342頁），證人賴進發則於審理中證稱：原告運

送的貨物不會每次都要過磅，有些貨物太寬了無法進入地

磅，原告也不會要求貨物過磅，因為運費主要是以尺寸計價

等語（院卷二第28頁），可知被告辯稱應以貨物重量作為唯

一之計價標準，要與事實不符。衡以原告所從事之運送事業

並非獨占事業，被告本即得任意選任締結契約之對象，且運

費之高低與運送人提供之服務內容、信譽關係甚鉅，縱為相

同之貨物、路線，亦可能因個別業者之成本考量而提供不同

之收費標準，自不能以其他廠商報價較低，即率認原告於系

爭運送契約之計價不合理。被告與原告締結系爭運送契約

前，已有數年之合作關係，且原告均係待貨物運送完畢再行

報價，被告再給付運費等情，有兩造於105年、106年、108

年間之發票、貨款明細表可參（院卷一第275頁、第2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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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9頁至第281頁、第367頁至第371頁），堪認兩造已非初

次合作，則被告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而願意訂立系爭運

送契約，甚至陸續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

3,868元而無異議，猶選擇讓原告將全數貨物運送完畢，自

難再任意以他人之計價標準，對原告之計價方式有所質疑。

  ㈥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就附表所示款

項，已同意給付甲款項（僅爭執是否已以開立系爭支票之方

式清償完畢）及附表編號3之款項，並對其等計價方式均不

爭執（院卷一第71頁、第90頁至第91頁），然就甲款項、附

表編號3之款項與附表其他款項間之計價標準有何不同乙

節，並未能詳盡說明，自難認被告已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負

舉證之能事。復依證人賴世寶、賴進發於審理中均證稱：原

告自先前與被告合作開始，直到系爭運送契約間之運費計算

標準均相同，不知道被告為何選擇部分不支付運費，部分支

付運費等語（院卷一第343頁；院卷二第28頁、第30頁），

則被告如欲抗辯原告之計價方式有所變動，亦應舉證以實其

說，然其未能說明其於系爭運送契約中，已給付之運費與未

給付之運費間，計價標準有何異同，僅泛稱原告之運費計算

不合理，自難採信為真，而應以原告之計價標準計算運費，

較為合理。

  ㈦被告雖再辯稱甲款項已經被告於111年1月10日寄送系爭支票

給付予原告云云，並提出中華民國郵政掛號函件存根、被告

公司開票紀錄為證（院卷一第15頁至第17頁），然此情業經

原告所否認，且依被告所提出之函件存根，至多僅能證明被

告寄送郵件之日期，並無寄件後之回執紀錄可參，尚難認定

原告確有收受系爭支票。況系爭支票迄今未經人兌現乙情，

業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㈤所載，而原告既已因被告未償還運費

而提起本件訴訟，其若有收受系爭支票，焉有不盡早兌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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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償運費之理，是原告稱其並未收受系爭支票乙事，應屬可

採，被告自仍有償還甲款項予原告之義務。

  ㈧再按運送費及運送人所墊之款，其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

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7條第2款、第128條及第144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

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經查，原告所請求附表編號4之運費

1,303,350元，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月00日間所產生之

運費等情，有附表編號4之貨款明細表可憑（院卷一第249

頁），被告固辯稱原告係於112年11月21日始當庭請求被告

給付該部分運費，應已罹於2年之時效云云。惟依系爭報價

單備註欄第2點載明：付款方式：當月底30號結帳並且寄出

發票請款單，可使用支票付款，兌現日期為30日或現金匯款

等語（院卷一第247頁），堪認系爭運送契約係採於每月30

日結帳之方式，是原告對於附表編號4運費之請求權應自110

年11月30日後方可行使，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於112年11

月21日請求被告給付附表編號4之運費，並未罹於2年之消滅

時效，是被告所辯，要屬無理。

  ㈨基此，原告依照系爭報價單為基準，針對現場實際運送之貨

物尺寸、重量或其他因素另行報價，進而請求被告給付附表

編號1之331,800元、附表編號2之2,474,512元、附表編號3

之47,250元及附表編號4之1,456,350元運費，共計4,309,91

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即原告於113年1月11日當庭更

正訴之聲明之翌日，院卷一第299頁參照）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4,309,91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即原告於113年1月11

日當庭更正訴之聲明之翌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判決主文第一項部分，兩造分別聲請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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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自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附表：

編號 原告開立之統

一發票日期、

號碼

金額

（新臺幣）

被告積欠之

運費款項

（新臺幣）

被告之抗辯

1 110年9月27日

RG00000000

388,086元 331,800元 1.其中56,286元部分，

已經被告開立號碼為A

Q0000000號之支票付

款。

2.剩餘331,800元部分，

抗辯同下。

2 110年11月1日

TB00000000

2,474,512元 2,474,512元 1.其中 158,212元部分

（即甲款項），被告

稱已開立號碼為AQ000

0000號之支票（即系

爭支票）付款，然原

告表示未收到系爭支

票，且系爭支票迄今

無人提示。

2.剩餘2,316,300元部分

及 上 開 331,800 元 部

分，出貨單項次為1D

至44D，被告爭執其中

1D至36D之實際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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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應以圖面噸數作為

計價標準，另就項次3

7D至44D部分不予爭

執。

3 110年11月10日

TB00000000

47,250元 47,250元 被告不爭執。

4 110年11月份

無統一發票號

碼

1,456,350元 1,456,350元 1. 其 中 1,303,350 元 部

分，係於110年11月1

日至同年11月20日所

產生之運費，原告於1

12年11月21日始向被

告請求，已罹於2年之

消滅時效。

2.剩餘之153,000元部

分，被告願以台數及

每噸1,000元計價，給

付原告共93,000元。

共計 4,309,912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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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0號
原      告  賴世寶即笙泰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王炳人律師
複  代理人  柯宏奇律師                      
被      告  宸峰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月娥  
訴訟代理人  蔡清旭  
            曾彥森  
            陳思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309,912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4,360,7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309,9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至11月間委請原告運送貨物而成立運送契約（下稱系爭運送契約），就運送單價之部分，原告有於110年4月13日提供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予被告作為計價之標準，並經被告簽章後回傳，而系爭報價單之計價標準並非僅以重量為據，而係依貨物之高度、長度、重量不同而異其計算價格，原告均已依約完成貨物之運送，並寄送發票要求被告付款，然被告卻拒絕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運費共新臺幣（下同）4,309,912元，經原告多次催討未果，爰依系爭運送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雖訂立有系爭運送契約，然就運費單價如何計價，並無事先以口頭或書面約定，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報價單，被告從未見過，自無法作為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標準。被告僅願意以一般市面上合理之運送單價為給付，倘原告請求之貨款逾合理之範圍，被告自有權拒絕給付。而被告於系爭運送契約完成後，曾與其他公司訂立運送相同貨物之運送契約，其每噸單價為620元至1,000元不等，可知行情價應為每噸1,000元，是原告請求給付之運費，應以每噸1,000元計算，較為合理，以下就被告爭執之貨款分述之：
　⒈附表編號2中158,212元貨款部分（下稱甲款項），已經被告於111年1月10日將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下稱系爭支票）郵寄予原告，故被告已將甲款項清償完畢，原告不得再行請求。
　⒉附表編號1被告積欠之貨款金額331,800元及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2,316,300元部分，出貨單之項次為1D至44D，所記載之總噸數為1458.286噸，然項次1D至36D部分均無任何過磅單為佐，自難認定項次1D至36D之噸數是如何計算得出，應依1D至36D所運送之貨物構件圖面計算重量，共計為1440.0511噸，再乘以每噸單價為1,000元作為計價之標準，是就1D至36D部分，被告願給付運費1,440,021元。至於項次37D至44D部分，因有過磅單可稽，且該等項次均係以台數計價，被告同意支付該部分之運費65,100元。
　⒊附表編號3之47,250元，被告同意給付。
　⒋附表編號4之1,456,350元，其中1,303,350元部分，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20日所產生之運費，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始當庭向被告請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剩餘之153,000元部分，被告願以台數及每噸1,000元計價，給付原告運費共93,000元。
　㈡基此，原告所主張之運費計價標準並不合理，應採信被告之計價標準，即每噸收費1,000元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間於110年7月前曾訂立過運送契約，其給付過程均無爭議，兩造復於110年7月至11月間訂立系爭運送契約，原告並均已完成貨物運送，惟兩造間未簽訂書面契約，亦未約定運送單價，該運送單價均係由原告完成運送後，方由原告計價、向被告報價。
  ㈡原告有開立如審訴卷第29頁至第32頁所示統一發票5紙予被告，而向被告請款。
  ㈢被告已給付原告運費290,850元（110年9月25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1,216,732元（110年9月26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及56,286元（110年9月27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中之部分款項），共計1,563,868元（計算式：290,850元＋1,216,732元＋56,286元＝1,563,868元）。
  ㈣被告未給付原告331,800元（110年9月27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中之剩餘款項，即附表編號1之款項）；被告未給付原告2,316,300元（110年11月1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中部份款項，即附表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剩餘款項），被告承認有積欠原告附表編號1、2（扣除甲款項）款項中之65,100元，並願意支付65,100元予原告。
  ㈤110年11月1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中之部分款項即158,212元（即附表編號2之甲款項），被告稱其業以開立系爭支票之方式支付甲款項，而原告表示未收到系爭支票，系爭支票迄今未兌現。
  ㈥被告未給付原告47,250元（110年11月10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即附表編號3之款項），被告承認有積欠原告47,250元，並願意支付47,250元予原告。
  ㈦關於原告所提出110年11月份之貨款明細表，載明向被告請求之運費1,456,350元（即附表編號4之款項），其中11月29日之45,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17,000元；其中11月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30日之90,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58,000元。
  ㈧被告除附表所示爭議金額外，於系爭運送契約存在期間內，均依照原告請款時提出之貨款明細表支付款項。
四、本件之爭點
  ㈠系爭運送契約之運費係如何計價？被告爭執每噸運費應以1,000元計之，有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依運送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309,91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運費之數額，原則依約定定之，未約定者，應類推適用勞務契約相關規定，即民法第483條第2項、第491條第2項、第566條第2項規定，按價目表所定給付，無價目表者，依習慣定之。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而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主張系爭運送契約之運費計價標準，係以系爭報價單為準（院卷一第247頁），雖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其並未看過系爭報價單，且系爭報價單上之被告簽章欄僅為「收文章」，而非被告之公司大小章，自不代表被告同意以系爭報價單作為計價標準云云。然依證人即原告之負責人賴世寶於審理中證稱：系爭運送契約均係由（原告之前負責人）賴進發與被告之副理翁慶豐聯繫，先前賴進發擔任原告之負責人時，也有幫被告運送貨物，當時被告對於運費並無任何爭執，兩造陸續合作了6、7年，直到本案才發生爭執。系爭運送契約係由賴進發與翁慶豐先商議運送之款項為何，再由原告出具系爭報價單給被告，被告再蓋章回傳，原告就派司機去載送，原告會每個月開立貨款明細表給被告，被告不需要蓋章回傳，只要說他們收到了、價錢OK，原告就會寄送發票給被告請款，被告再付款等語（院卷一第339頁至第341頁），核與證人即原告之前負責人賴進發於審理中證稱：我與被告合作至少5年，一直以來原告都是由我負責與被告的翁副總（即翁慶豐）聯繫，我先跟翁副總談好運送的報價，原告再出具報價單，由被告蓋章後回傳給原告，系爭運送契約原則上係依照尺寸計價，被告同意原告的報價後，就會跟原告說運送的時間及地點，原告就會去運送，運送完成後，採月結的方式給付，原告會開立貨款明細表給被告，被告確認後，原告才會寄送發票，被告再付款等語大致相符（院卷二第27頁至第29頁），可認兩造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均係透過賴進發與翁慶豐相互以口頭或面談方式接洽，並未簽有書面契約，僅有原告出具系爭報價單作為計價之標準，且系爭報價單上蓋有被告公司之「收文章」乙節，亦為被告未否認其形式上之真正性，是原告於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確實有提供系爭報價單予被告閱覽，並經被告蓋章後回傳。
  ㈢被告雖辯稱系爭報價單上其僅蓋「收文章」，而非公司之大小章云云，然兩造既未就系爭運送契約簽訂書面契約，其等對於報價單上之簽章欄是否僅能以公司大小章為之，自亦無特別約定，尚難以被告所蓋印章之文義、形式、外觀，即率認被告從未看過且同意系爭報價單之內容。況自系爭運送契約成立後，被告均有依約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而原告已依約完成全部之貨物運送等情，業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所示，可見被告自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後之數月間，對於原告依照系爭報價單所出具之貨款明細表、發票請款乙節，均無異議且陸續給付款項，則原告主張其係依照系爭報價單作為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標準，並為被告所接受等情，亦非無據，要難肯認被告在對計價標準一無所知之情況下，仍願意陸續給付數月之運費款項，是其辯稱不知悉系爭報價單之存在，應與常情不符。
  ㈣惟觀諸系爭報價單之內容，僅記載5種品名之商品尺寸、台數、噸數及起訖點之計價標準，則就超過該5種品名之貨物運送如何計價等情，經證人賴世寶於審理中證稱：若司機現場載運時，發現貨物的尺寸超過系爭報價單之尺寸，司機會說這跟系爭報價單的尺寸不一樣，請被告在出貨單上把實際長度寫上去，原告月結的時候會依照出貨單上記載的尺寸去計算運費等語（院卷一第341頁、第345頁至第346頁）；佐以證人賴進發於審理中證稱：若原告現場載運時，發現貨物超出原告報價的範圍，該貨物之長度、重量都會成為原告加價的標準。例如我們去現場載運的時候，發現被告貨物的連結板沒有拆，就會造成尺寸較長，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是要加價，我們去載送時就會跟被告反應，被告現場工作人員就會跟我們說可以加價，之後用月結的方式再跟他們說價錢。連結板沒有拆的話，都要靠我們的人力在3、4米高的地方拆卸，要花費更多的人力及精力，所以我們才要多收錢，載送地點的話，如果有特別變動，我們會考量路途遠近再加價等語（院卷二第27頁至第29頁）；觀以被告已給付原告貨款之110年7月、8月之貨款明細表（院卷一第97頁、第99頁），其所載送之貨物尺寸、重量、起訖點與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品名尺寸、重量、起訖點均有不相吻合之處，足徵系爭報價單並未能就系爭運送契約所載運之全部貨品為完整之報價，且因司機至現場載運前，無法事先知悉被告所要求載運之貨物具體尺寸、重量為何，亦可能有拆卸連結板之需求，可知原告確實無法事先預估完整之運費。而系爭運送契約均係由原告完成運送後，由原告計價、向被告報價，亦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所示，足見兩造就運送貨品完成後，原告得就與系爭報價單所載品名、規格不符之部分，或需另外收費（如拆卸連結板）之部分，另行估價、報價等情，應有默示之意思表示合致。再參酌被告自系爭運送契約締結後，不但陸續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於每個月結算運費後，仍陸續交付貨物由原告繼續運送，終至系爭運送契約之貨物全數運送完成，則兩造間就運費之計價標準，應為被告有默示承諾運費得由原告於貨物運送後，依循系爭報價單之基準，如有逸脫報價之範圍，即可由原告另行計價，此情並無任何違背常理之處。
  ㈤被告雖辯稱原告之計價標準過高，且附表編號1被告積欠之貨款金額331,800元及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2,316,300元部分，出貨單項次1D至36D部分，並無過磅單可佐，應以貨物構件圖面計算之重量為準，及附表編號4中未罹於時效之部分，均應採每噸運費以1,000元計算之標準，較為合理，並提出被告請其他廠商運送相同貨物時，係以每噸620元至1,000元作為計價基準之工程合約書為證（院卷一第19頁至第21頁、第23頁至第25頁）。然系爭運送契約並非僅以「重量」為唯一之計價標準等情，由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內容包含尺寸、台數、噸數及起訖點即可證明，且證人賴世寶亦於審理中證稱：系爭運送契約之貨物不一定每次都需要過磅等語（院卷一第342頁），證人賴進發則於審理中證稱：原告運送的貨物不會每次都要過磅，有些貨物太寬了無法進入地磅，原告也不會要求貨物過磅，因為運費主要是以尺寸計價等語（院卷二第28頁），可知被告辯稱應以貨物重量作為唯一之計價標準，要與事實不符。衡以原告所從事之運送事業並非獨占事業，被告本即得任意選任締結契約之對象，且運費之高低與運送人提供之服務內容、信譽關係甚鉅，縱為相同之貨物、路線，亦可能因個別業者之成本考量而提供不同之收費標準，自不能以其他廠商報價較低，即率認原告於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不合理。被告與原告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已有數年之合作關係，且原告均係待貨物運送完畢再行報價，被告再給付運費等情，有兩造於105年、106年、108年間之發票、貨款明細表可參（院卷一第275頁、第277頁、第279頁至第281頁、第367頁至第371頁），堪認兩造已非初次合作，則被告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而願意訂立系爭運送契約，甚至陸續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而無異議，猶選擇讓原告將全數貨物運送完畢，自難再任意以他人之計價標準，對原告之計價方式有所質疑。
  ㈥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就附表所示款項，已同意給付甲款項（僅爭執是否已以開立系爭支票之方式清償完畢）及附表編號3之款項，並對其等計價方式均不爭執（院卷一第71頁、第90頁至第91頁），然就甲款項、附表編號3之款項與附表其他款項間之計價標準有何不同乙節，並未能詳盡說明，自難認被告已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能事。復依證人賴世寶、賴進發於審理中均證稱：原告自先前與被告合作開始，直到系爭運送契約間之運費計算標準均相同，不知道被告為何選擇部分不支付運費，部分支付運費等語（院卷一第343頁；院卷二第28頁、第30頁），則被告如欲抗辯原告之計價方式有所變動，亦應舉證以實其說，然其未能說明其於系爭運送契約中，已給付之運費與未給付之運費間，計價標準有何異同，僅泛稱原告之運費計算不合理，自難採信為真，而應以原告之計價標準計算運費，較為合理。
  ㈦被告雖再辯稱甲款項已經被告於111年1月10日寄送系爭支票給付予原告云云，並提出中華民國郵政掛號函件存根、被告公司開票紀錄為證（院卷一第15頁至第17頁），然此情業經原告所否認，且依被告所提出之函件存根，至多僅能證明被告寄送郵件之日期，並無寄件後之回執紀錄可參，尚難認定原告確有收受系爭支票。況系爭支票迄今未經人兌現乙情，業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㈤所載，而原告既已因被告未償還運費而提起本件訴訟，其若有收受系爭支票，焉有不盡早兌現以受償運費之理，是原告稱其並未收受系爭支票乙事，應屬可採，被告自仍有償還甲款項予原告之義務。
  ㈧再按運送費及運送人所墊之款，其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7條第2款、第128條及第144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經查，原告所請求附表編號4之運費1,303,350元，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月00日間所產生之運費等情，有附表編號4之貨款明細表可憑（院卷一第249頁），被告固辯稱原告係於112年11月21日始當庭請求被告給付該部分運費，應已罹於2年之時效云云。惟依系爭報價單備註欄第2點載明：付款方式：當月底30號結帳並且寄出發票請款單，可使用支票付款，兌現日期為30日或現金匯款等語（院卷一第247頁），堪認系爭運送契約係採於每月30日結帳之方式，是原告對於附表編號4運費之請求權應自110年11月30日後方可行使，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請求被告給付附表編號4之運費，並未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是被告所辯，要屬無理。
  ㈨基此，原告依照系爭報價單為基準，針對現場實際運送之貨物尺寸、重量或其他因素另行報價，進而請求被告給付附表編號1之331,800元、附表編號2之2,474,512元、附表編號3之47,250元及附表編號4之1,456,350元運費，共計4,309,91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即原告於113年1月11日當庭更正訴之聲明之翌日，院卷一第299頁參照）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309,91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即原告於113年1月11日當庭更正訴之聲明之翌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判決主文第一項部分，兩造分別聲請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自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附表：
		編號

		原告開立之統一發票日期、號碼

		金額
（新臺幣）

		被告積欠之運費款項
（新臺幣）

		被告之抗辯



		1

		110年9月27日
RG00000000

		388,086元

		331,800元

		1.其中56,286元部分，已經被告開立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付款。
2.剩餘331,800元部分，抗辯同下。



		2

		110年11月1日
TB00000000

		2,474,512元

		2,474,512元

		1.其中158,212元部分（即甲款項），被告稱已開立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付款，然原告表示未收到系爭支票，且系爭支票迄今無人提示。
2.剩餘2,316,300元部分及上開331,800元部分，出貨單項次為1D至44D，被告爭執其中1D至36D之實際噸數，認應以圖面噸數作為計價標準，另就項次37D至44D部分不予爭執。



		3

		110年11月10日
TB00000000

		47,250元

		47,250元

		被告不爭執。



		4

		110年11月份
無統一發票號碼

		1,456,350元

		1,456,350元

		1.其中1,303,350元部分，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20日所產生之運費，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始向被告請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
2.剩餘之153,000元部分，被告願以台數及每噸1,000元計價，給付原告共93,000元。



		共計

		


		


		4,309,912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0號
原      告  賴世寶即笙泰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王炳人律師
複  代理人  柯宏奇律師                      
被      告  宸峰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月娥  
訴訟代理人  蔡清旭  
            曾彥森  
            陳思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309,912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2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4,360,7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309,912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至11月間委請原告運送貨物
    而成立運送契約（下稱系爭運送契約），就運送單價之部分
    ，原告有於110年4月13日提供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予
    被告作為計價之標準，並經被告簽章後回傳，而系爭報價單
    之計價標準並非僅以重量為據，而係依貨物之高度、長度、
    重量不同而異其計算價格，原告均已依約完成貨物之運送，
    並寄送發票要求被告付款，然被告卻拒絕給付如附表所示之
    運費共新臺幣（下同）4,309,912元，經原告多次催討未果
    ，爰依系爭運送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雖訂立有系爭運送契約，然就運費單價如何計價，並
    無事先以口頭或書面約定，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報價單，被告
    從未見過，自無法作為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標準。被告僅願
    意以一般市面上合理之運送單價為給付，倘原告請求之貨款
    逾合理之範圍，被告自有權拒絕給付。而被告於系爭運送契
    約完成後，曾與其他公司訂立運送相同貨物之運送契約，其
    每噸單價為620元至1,000元不等，可知行情價應為每噸1,00
    0元，是原告請求給付之運費，應以每噸1,000元計算，較為
    合理，以下就被告爭執之貨款分述之：
　⒈附表編號2中158,212元貨款部分（下稱甲款項），已經被告
    於111年1月10日將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下稱系爭支
    票）郵寄予原告，故被告已將甲款項清償完畢，原告不得再
    行請求。
　⒉附表編號1被告積欠之貨款金額331,800元及編號2中扣除甲款
    項之2,316,300元部分，出貨單之項次為1D至44D，所記載之
    總噸數為1458.286噸，然項次1D至36D部分均無任何過磅單
    為佐，自難認定項次1D至36D之噸數是如何計算得出，應依1
    D至36D所運送之貨物構件圖面計算重量，共計為1440.0511
    噸，再乘以每噸單價為1,000元作為計價之標準，是就1D至3
    6D部分，被告願給付運費1,440,021元。至於項次37D至44D
    部分，因有過磅單可稽，且該等項次均係以台數計價，被告
    同意支付該部分之運費65,100元。
　⒊附表編號3之47,250元，被告同意給付。
　⒋附表編號4之1,456,350元，其中1,303,350元部分，係於110
    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20日所產生之運費，原告於112年11月
    21日始當庭向被告請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剩餘之153
    ,000元部分，被告願以台數及每噸1,000元計價，給付原告
    運費共93,000元。
　㈡基此，原告所主張之運費計價標準並不合理，應採信被告之
    計價標準，即每噸收費1,000元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
    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間於110年7月前曾訂立過運送契約，其給付過程均無爭
    議，兩造復於110年7月至11月間訂立系爭運送契約，原告並
    均已完成貨物運送，惟兩造間未簽訂書面契約，亦未約定運
    送單價，該運送單價均係由原告完成運送後，方由原告計價
    、向被告報價。
  ㈡原告有開立如審訴卷第29頁至第32頁所示統一發票5紙予被告
    ，而向被告請款。
  ㈢被告已給付原告運費290,850元（110年9月25日發票號碼為RG
    00000000號）、1,216,732元（110年9月26日發票號碼為RG0
    0000000號），及56,286元（110年9月27日發票號碼為RG000
    00000號中之部分款項），共計1,563,868元（計算式：290,
    850元＋1,216,732元＋56,286元＝1,563,868元）。
  ㈣被告未給付原告331,800元（110年9月27日發票號碼為RG0000
    0000號中之剩餘款項，即附表編號1之款項）；被告未給付
    原告2,316,300元（110年11月1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
    中部份款項，即附表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剩餘款項），被
    告承認有積欠原告附表編號1、2（扣除甲款項）款項中之65
    ,100元，並願意支付65,100元予原告。
  ㈤110年11月1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中之部分款項即158,2
    12元（即附表編號2之甲款項），被告稱其業以開立系爭支
    票之方式支付甲款項，而原告表示未收到系爭支票，系爭支
    票迄今未兌現。
  ㈥被告未給付原告47,250元（110年11月10日發票號碼為TB0000
    0000號，即附表編號3之款項），被告承認有積欠原告47,25
    0元，並願意支付47,250元予原告。
  ㈦關於原告所提出110年11月份之貨款明細表，載明向被告請求
    之運費1,456,350元（即附表編號4之款項），其中11月29日
    之45,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17,000元；其中11月29
    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29
    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29
    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30
    日之90,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58,000元。
  ㈧被告除附表所示爭議金額外，於系爭運送契約存在期間內，
    均依照原告請款時提出之貨款明細表支付款項。
四、本件之爭點
  ㈠系爭運送契約之運費係如何計價？被告爭執每噸運費應以1,0
    00元計之，有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依運送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309,912元及
    自113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運費之數額，原則依約定定之，未約定者，應類推適用勞
    務契約相關規定，即民法第483條第2項、第491條第2項、第
    566條第2項規定，按價目表所定給付，無價目表者，依習慣
    定之。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
    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默示
    之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
    其效果意思而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㈡經查，原告主張系爭運送契約之運費計價標準，係以系爭報
    價單為準（院卷一第247頁），雖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
    其並未看過系爭報價單，且系爭報價單上之被告簽章欄僅為
    「收文章」，而非被告之公司大小章，自不代表被告同意以
    系爭報價單作為計價標準云云。然依證人即原告之負責人賴
    世寶於審理中證稱：系爭運送契約均係由（原告之前負責人
    ）賴進發與被告之副理翁慶豐聯繫，先前賴進發擔任原告之
    負責人時，也有幫被告運送貨物，當時被告對於運費並無任
    何爭執，兩造陸續合作了6、7年，直到本案才發生爭執。系
    爭運送契約係由賴進發與翁慶豐先商議運送之款項為何，再
    由原告出具系爭報價單給被告，被告再蓋章回傳，原告就派
    司機去載送，原告會每個月開立貨款明細表給被告，被告不
    需要蓋章回傳，只要說他們收到了、價錢OK，原告就會寄送
    發票給被告請款，被告再付款等語（院卷一第339頁至第341
    頁），核與證人即原告之前負責人賴進發於審理中證稱：我
    與被告合作至少5年，一直以來原告都是由我負責與被告的
    翁副總（即翁慶豐）聯繫，我先跟翁副總談好運送的報價，
    原告再出具報價單，由被告蓋章後回傳給原告，系爭運送契
    約原則上係依照尺寸計價，被告同意原告的報價後，就會跟
    原告說運送的時間及地點，原告就會去運送，運送完成後，
    採月結的方式給付，原告會開立貨款明細表給被告，被告確
    認後，原告才會寄送發票，被告再付款等語大致相符（院卷
    二第27頁至第29頁），可認兩造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均係
    透過賴進發與翁慶豐相互以口頭或面談方式接洽，並未簽有
    書面契約，僅有原告出具系爭報價單作為計價之標準，且系
    爭報價單上蓋有被告公司之「收文章」乙節，亦為被告未否
    認其形式上之真正性，是原告於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確實
    有提供系爭報價單予被告閱覽，並經被告蓋章後回傳。
  ㈢被告雖辯稱系爭報價單上其僅蓋「收文章」，而非公司之大
    小章云云，然兩造既未就系爭運送契約簽訂書面契約，其等
    對於報價單上之簽章欄是否僅能以公司大小章為之，自亦無
    特別約定，尚難以被告所蓋印章之文義、形式、外觀，即率
    認被告從未看過且同意系爭報價單之內容。況自系爭運送契
    約成立後，被告均有依約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
    計1,563,868元，而原告已依約完成全部之貨物運送等情，
    業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所示，可見被告自締結系爭運送契
    約後之數月間，對於原告依照系爭報價單所出具之貨款明細
    表、發票請款乙節，均無異議且陸續給付款項，則原告主張
    其係依照系爭報價單作為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標準，並為被
    告所接受等情，亦非無據，要難肯認被告在對計價標準一無
    所知之情況下，仍願意陸續給付數月之運費款項，是其辯稱
    不知悉系爭報價單之存在，應與常情不符。
  ㈣惟觀諸系爭報價單之內容，僅記載5種品名之商品尺寸、台數
    、噸數及起訖點之計價標準，則就超過該5種品名之貨物運
    送如何計價等情，經證人賴世寶於審理中證稱：若司機現場
    載運時，發現貨物的尺寸超過系爭報價單之尺寸，司機會說
    這跟系爭報價單的尺寸不一樣，請被告在出貨單上把實際長
    度寫上去，原告月結的時候會依照出貨單上記載的尺寸去計
    算運費等語（院卷一第341頁、第345頁至第346頁）；佐以
    證人賴進發於審理中證稱：若原告現場載運時，發現貨物超
    出原告報價的範圍，該貨物之長度、重量都會成為原告加價
    的標準。例如我們去現場載運的時候，發現被告貨物的連結
    板沒有拆，就會造成尺寸較長，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是要加
    價，我們去載送時就會跟被告反應，被告現場工作人員就會
    跟我們說可以加價，之後用月結的方式再跟他們說價錢。連
    結板沒有拆的話，都要靠我們的人力在3、4米高的地方拆卸
    ，要花費更多的人力及精力，所以我們才要多收錢，載送地
    點的話，如果有特別變動，我們會考量路途遠近再加價等語
    （院卷二第27頁至第29頁）；觀以被告已給付原告貨款之11
    0年7月、8月之貨款明細表（院卷一第97頁、第99頁），其
    所載送之貨物尺寸、重量、起訖點與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品名
    尺寸、重量、起訖點均有不相吻合之處，足徵系爭報價單並
    未能就系爭運送契約所載運之全部貨品為完整之報價，且因
    司機至現場載運前，無法事先知悉被告所要求載運之貨物具
    體尺寸、重量為何，亦可能有拆卸連結板之需求，可知原告
    確實無法事先預估完整之運費。而系爭運送契約均係由原告
    完成運送後，由原告計價、向被告報價，亦經兩造不爭執事
    項㈠所示，足見兩造就運送貨品完成後，原告得就與系爭報
    價單所載品名、規格不符之部分，或需另外收費（如拆卸連
    結板）之部分，另行估價、報價等情，應有默示之意思表示
    合致。再參酌被告自系爭運送契約締結後，不但陸續給付11
    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於每個月結算
    運費後，仍陸續交付貨物由原告繼續運送，終至系爭運送契
    約之貨物全數運送完成，則兩造間就運費之計價標準，應為
    被告有默示承諾運費得由原告於貨物運送後，依循系爭報價
    單之基準，如有逸脫報價之範圍，即可由原告另行計價，此
    情並無任何違背常理之處。
  ㈤被告雖辯稱原告之計價標準過高，且附表編號1被告積欠之貨
    款金額331,800元及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2,316,300元部分
    ，出貨單項次1D至36D部分，並無過磅單可佐，應以貨物構
    件圖面計算之重量為準，及附表編號4中未罹於時效之部分
    ，均應採每噸運費以1,000元計算之標準，較為合理，並提
    出被告請其他廠商運送相同貨物時，係以每噸620元至1,000
    元作為計價基準之工程合約書為證（院卷一第19頁至第21頁
    、第23頁至第25頁）。然系爭運送契約並非僅以「重量」為
    唯一之計價標準等情，由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內容包含尺寸、
    台數、噸數及起訖點即可證明，且證人賴世寶亦於審理中證
    稱：系爭運送契約之貨物不一定每次都需要過磅等語（院卷
    一第342頁），證人賴進發則於審理中證稱：原告運送的貨
    物不會每次都要過磅，有些貨物太寬了無法進入地磅，原告
    也不會要求貨物過磅，因為運費主要是以尺寸計價等語（院
    卷二第28頁），可知被告辯稱應以貨物重量作為唯一之計價
    標準，要與事實不符。衡以原告所從事之運送事業並非獨占
    事業，被告本即得任意選任締結契約之對象，且運費之高低
    與運送人提供之服務內容、信譽關係甚鉅，縱為相同之貨物
    、路線，亦可能因個別業者之成本考量而提供不同之收費標
    準，自不能以其他廠商報價較低，即率認原告於系爭運送契
    約之計價不合理。被告與原告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已有數
    年之合作關係，且原告均係待貨物運送完畢再行報價，被告
    再給付運費等情，有兩造於105年、106年、108年間之發票
    、貨款明細表可參（院卷一第275頁、第277頁、第279頁至
    第281頁、第367頁至第371頁），堪認兩造已非初次合作，
    則被告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而願意訂立系爭運送契約，
    甚至陸續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
    而無異議，猶選擇讓原告將全數貨物運送完畢，自難再任意
    以他人之計價標準，對原告之計價方式有所質疑。
  ㈥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就附表所示款項，
    已同意給付甲款項（僅爭執是否已以開立系爭支票之方式清
    償完畢）及附表編號3之款項，並對其等計價方式均不爭執
    （院卷一第71頁、第90頁至第91頁），然就甲款項、附表編
    號3之款項與附表其他款項間之計價標準有何不同乙節，並
    未能詳盡說明，自難認被告已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
    能事。復依證人賴世寶、賴進發於審理中均證稱：原告自先
    前與被告合作開始，直到系爭運送契約間之運費計算標準均
    相同，不知道被告為何選擇部分不支付運費，部分支付運費
    等語（院卷一第343頁；院卷二第28頁、第30頁），則被告
    如欲抗辯原告之計價方式有所變動，亦應舉證以實其說，然
    其未能說明其於系爭運送契約中，已給付之運費與未給付之
    運費間，計價標準有何異同，僅泛稱原告之運費計算不合理
    ，自難採信為真，而應以原告之計價標準計算運費，較為合
    理。
  ㈦被告雖再辯稱甲款項已經被告於111年1月10日寄送系爭支票
    給付予原告云云，並提出中華民國郵政掛號函件存根、被告
    公司開票紀錄為證（院卷一第15頁至第17頁），然此情業經
    原告所否認，且依被告所提出之函件存根，至多僅能證明被
    告寄送郵件之日期，並無寄件後之回執紀錄可參，尚難認定
    原告確有收受系爭支票。況系爭支票迄今未經人兌現乙情，
    業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㈤所載，而原告既已因被告未償還運費
    而提起本件訴訟，其若有收受系爭支票，焉有不盡早兌現以
    受償運費之理，是原告稱其並未收受系爭支票乙事，應屬可
    採，被告自仍有償還甲款項予原告之義務。
  ㈧再按運送費及運送人所墊之款，其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
    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7條第2款、第128條及第144條第1 項
    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
    請求權之狀態而言。經查，原告所請求附表編號4之運費1,3
    03,350元，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月00日間所產生之運費
    等情，有附表編號4之貨款明細表可憑（院卷一第249頁），
    被告固辯稱原告係於112年11月21日始當庭請求被告給付該
    部分運費，應已罹於2年之時效云云。惟依系爭報價單備註
    欄第2點載明：付款方式：當月底30號結帳並且寄出發票請
    款單，可使用支票付款，兌現日期為30日或現金匯款等語（
    院卷一第247頁），堪認系爭運送契約係採於每月30日結帳
    之方式，是原告對於附表編號4運費之請求權應自110年11月
    30日後方可行使，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
    請求被告給付附表編號4之運費，並未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
    是被告所辯，要屬無理。
  ㈨基此，原告依照系爭報價單為基準，針對現場實際運送之貨
    物尺寸、重量或其他因素另行報價，進而請求被告給付附表
    編號1之331,800元、附表編號2之2,474,512元、附表編號3
    之47,250元及附表編號4之1,456,350元運費，共計4,309,91
    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即原告於113年1月11日當庭更
    正訴之聲明之翌日，院卷一第299頁參照）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4,309,91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即原告於113年1月11
    日當庭更正訴之聲明之翌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判決主文第一項部分，兩造分別聲請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
    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自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附表：
編號 原告開立之統一發票日期、號碼 金額 （新臺幣） 被告積欠之運費款項 （新臺幣） 被告之抗辯 1 110年9月27日 RG00000000 388,086元 331,800元 1.其中56,286元部分，已經被告開立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付款。 2.剩餘331,800元部分，抗辯同下。 2 110年11月1日 TB00000000 2,474,512元 2,474,512元 1.其中158,212元部分（即甲款項），被告稱已開立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付款，然原告表示未收到系爭支票，且系爭支票迄今無人提示。 2.剩餘2,316,300元部分及上開331,800元部分，出貨單項次為1D至44D，被告爭執其中1D至36D之實際噸數，認應以圖面噸數作為計價標準，另就項次37D至44D部分不予爭執。 3 110年11月10日 TB00000000 47,250元 47,250元 被告不爭執。 4 110年11月份 無統一發票號碼 1,456,350元 1,456,350元 1.其中1,303,350元部分，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20日所產生之運費，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始向被告請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 2.剩餘之153,000元部分，被告願以台數及每噸1,000元計價，給付原告共93,000元。 共計   4,309,912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0號
原      告  賴世寶即笙泰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王炳人律師
複  代理人  柯宏奇律師                      
被      告  宸峰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月娥  
訴訟代理人  蔡清旭  
            曾彥森  
            陳思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309,912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4,360,7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309,9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至11月間委請原告運送貨物而成立運送契約（下稱系爭運送契約），就運送單價之部分，原告有於110年4月13日提供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予被告作為計價之標準，並經被告簽章後回傳，而系爭報價單之計價標準並非僅以重量為據，而係依貨物之高度、長度、重量不同而異其計算價格，原告均已依約完成貨物之運送，並寄送發票要求被告付款，然被告卻拒絕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運費共新臺幣（下同）4,309,912元，經原告多次催討未果，爰依系爭運送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雖訂立有系爭運送契約，然就運費單價如何計價，並無事先以口頭或書面約定，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報價單，被告從未見過，自無法作為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標準。被告僅願意以一般市面上合理之運送單價為給付，倘原告請求之貨款逾合理之範圍，被告自有權拒絕給付。而被告於系爭運送契約完成後，曾與其他公司訂立運送相同貨物之運送契約，其每噸單價為620元至1,000元不等，可知行情價應為每噸1,000元，是原告請求給付之運費，應以每噸1,000元計算，較為合理，以下就被告爭執之貨款分述之：
　⒈附表編號2中158,212元貨款部分（下稱甲款項），已經被告於111年1月10日將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下稱系爭支票）郵寄予原告，故被告已將甲款項清償完畢，原告不得再行請求。
　⒉附表編號1被告積欠之貨款金額331,800元及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2,316,300元部分，出貨單之項次為1D至44D，所記載之總噸數為1458.286噸，然項次1D至36D部分均無任何過磅單為佐，自難認定項次1D至36D之噸數是如何計算得出，應依1D至36D所運送之貨物構件圖面計算重量，共計為1440.0511噸，再乘以每噸單價為1,000元作為計價之標準，是就1D至36D部分，被告願給付運費1,440,021元。至於項次37D至44D部分，因有過磅單可稽，且該等項次均係以台數計價，被告同意支付該部分之運費65,100元。
　⒊附表編號3之47,250元，被告同意給付。
　⒋附表編號4之1,456,350元，其中1,303,350元部分，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20日所產生之運費，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始當庭向被告請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剩餘之153,000元部分，被告願以台數及每噸1,000元計價，給付原告運費共93,000元。
　㈡基此，原告所主張之運費計價標準並不合理，應採信被告之計價標準，即每噸收費1,000元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間於110年7月前曾訂立過運送契約，其給付過程均無爭議，兩造復於110年7月至11月間訂立系爭運送契約，原告並均已完成貨物運送，惟兩造間未簽訂書面契約，亦未約定運送單價，該運送單價均係由原告完成運送後，方由原告計價、向被告報價。
  ㈡原告有開立如審訴卷第29頁至第32頁所示統一發票5紙予被告，而向被告請款。
  ㈢被告已給付原告運費290,850元（110年9月25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1,216,732元（110年9月26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及56,286元（110年9月27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中之部分款項），共計1,563,868元（計算式：290,850元＋1,216,732元＋56,286元＝1,563,868元）。
  ㈣被告未給付原告331,800元（110年9月27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中之剩餘款項，即附表編號1之款項）；被告未給付原告2,316,300元（110年11月1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中部份款項，即附表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剩餘款項），被告承認有積欠原告附表編號1、2（扣除甲款項）款項中之65,100元，並願意支付65,100元予原告。
  ㈤110年11月1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中之部分款項即158,212元（即附表編號2之甲款項），被告稱其業以開立系爭支票之方式支付甲款項，而原告表示未收到系爭支票，系爭支票迄今未兌現。
  ㈥被告未給付原告47,250元（110年11月10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即附表編號3之款項），被告承認有積欠原告47,250元，並願意支付47,250元予原告。
  ㈦關於原告所提出110年11月份之貨款明細表，載明向被告請求之運費1,456,350元（即附表編號4之款項），其中11月29日之45,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17,000元；其中11月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30日之90,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58,000元。
  ㈧被告除附表所示爭議金額外，於系爭運送契約存在期間內，均依照原告請款時提出之貨款明細表支付款項。
四、本件之爭點
  ㈠系爭運送契約之運費係如何計價？被告爭執每噸運費應以1,000元計之，有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依運送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309,91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運費之數額，原則依約定定之，未約定者，應類推適用勞務契約相關規定，即民法第483條第2項、第491條第2項、第566條第2項規定，按價目表所定給付，無價目表者，依習慣定之。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而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主張系爭運送契約之運費計價標準，係以系爭報價單為準（院卷一第247頁），雖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其並未看過系爭報價單，且系爭報價單上之被告簽章欄僅為「收文章」，而非被告之公司大小章，自不代表被告同意以系爭報價單作為計價標準云云。然依證人即原告之負責人賴世寶於審理中證稱：系爭運送契約均係由（原告之前負責人）賴進發與被告之副理翁慶豐聯繫，先前賴進發擔任原告之負責人時，也有幫被告運送貨物，當時被告對於運費並無任何爭執，兩造陸續合作了6、7年，直到本案才發生爭執。系爭運送契約係由賴進發與翁慶豐先商議運送之款項為何，再由原告出具系爭報價單給被告，被告再蓋章回傳，原告就派司機去載送，原告會每個月開立貨款明細表給被告，被告不需要蓋章回傳，只要說他們收到了、價錢OK，原告就會寄送發票給被告請款，被告再付款等語（院卷一第339頁至第341頁），核與證人即原告之前負責人賴進發於審理中證稱：我與被告合作至少5年，一直以來原告都是由我負責與被告的翁副總（即翁慶豐）聯繫，我先跟翁副總談好運送的報價，原告再出具報價單，由被告蓋章後回傳給原告，系爭運送契約原則上係依照尺寸計價，被告同意原告的報價後，就會跟原告說運送的時間及地點，原告就會去運送，運送完成後，採月結的方式給付，原告會開立貨款明細表給被告，被告確認後，原告才會寄送發票，被告再付款等語大致相符（院卷二第27頁至第29頁），可認兩造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均係透過賴進發與翁慶豐相互以口頭或面談方式接洽，並未簽有書面契約，僅有原告出具系爭報價單作為計價之標準，且系爭報價單上蓋有被告公司之「收文章」乙節，亦為被告未否認其形式上之真正性，是原告於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確實有提供系爭報價單予被告閱覽，並經被告蓋章後回傳。
  ㈢被告雖辯稱系爭報價單上其僅蓋「收文章」，而非公司之大小章云云，然兩造既未就系爭運送契約簽訂書面契約，其等對於報價單上之簽章欄是否僅能以公司大小章為之，自亦無特別約定，尚難以被告所蓋印章之文義、形式、外觀，即率認被告從未看過且同意系爭報價單之內容。況自系爭運送契約成立後，被告均有依約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而原告已依約完成全部之貨物運送等情，業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所示，可見被告自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後之數月間，對於原告依照系爭報價單所出具之貨款明細表、發票請款乙節，均無異議且陸續給付款項，則原告主張其係依照系爭報價單作為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標準，並為被告所接受等情，亦非無據，要難肯認被告在對計價標準一無所知之情況下，仍願意陸續給付數月之運費款項，是其辯稱不知悉系爭報價單之存在，應與常情不符。
  ㈣惟觀諸系爭報價單之內容，僅記載5種品名之商品尺寸、台數、噸數及起訖點之計價標準，則就超過該5種品名之貨物運送如何計價等情，經證人賴世寶於審理中證稱：若司機現場載運時，發現貨物的尺寸超過系爭報價單之尺寸，司機會說這跟系爭報價單的尺寸不一樣，請被告在出貨單上把實際長度寫上去，原告月結的時候會依照出貨單上記載的尺寸去計算運費等語（院卷一第341頁、第345頁至第346頁）；佐以證人賴進發於審理中證稱：若原告現場載運時，發現貨物超出原告報價的範圍，該貨物之長度、重量都會成為原告加價的標準。例如我們去現場載運的時候，發現被告貨物的連結板沒有拆，就會造成尺寸較長，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是要加價，我們去載送時就會跟被告反應，被告現場工作人員就會跟我們說可以加價，之後用月結的方式再跟他們說價錢。連結板沒有拆的話，都要靠我們的人力在3、4米高的地方拆卸，要花費更多的人力及精力，所以我們才要多收錢，載送地點的話，如果有特別變動，我們會考量路途遠近再加價等語（院卷二第27頁至第29頁）；觀以被告已給付原告貨款之110年7月、8月之貨款明細表（院卷一第97頁、第99頁），其所載送之貨物尺寸、重量、起訖點與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品名尺寸、重量、起訖點均有不相吻合之處，足徵系爭報價單並未能就系爭運送契約所載運之全部貨品為完整之報價，且因司機至現場載運前，無法事先知悉被告所要求載運之貨物具體尺寸、重量為何，亦可能有拆卸連結板之需求，可知原告確實無法事先預估完整之運費。而系爭運送契約均係由原告完成運送後，由原告計價、向被告報價，亦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所示，足見兩造就運送貨品完成後，原告得就與系爭報價單所載品名、規格不符之部分，或需另外收費（如拆卸連結板）之部分，另行估價、報價等情，應有默示之意思表示合致。再參酌被告自系爭運送契約締結後，不但陸續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於每個月結算運費後，仍陸續交付貨物由原告繼續運送，終至系爭運送契約之貨物全數運送完成，則兩造間就運費之計價標準，應為被告有默示承諾運費得由原告於貨物運送後，依循系爭報價單之基準，如有逸脫報價之範圍，即可由原告另行計價，此情並無任何違背常理之處。
  ㈤被告雖辯稱原告之計價標準過高，且附表編號1被告積欠之貨款金額331,800元及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2,316,300元部分，出貨單項次1D至36D部分，並無過磅單可佐，應以貨物構件圖面計算之重量為準，及附表編號4中未罹於時效之部分，均應採每噸運費以1,000元計算之標準，較為合理，並提出被告請其他廠商運送相同貨物時，係以每噸620元至1,000元作為計價基準之工程合約書為證（院卷一第19頁至第21頁、第23頁至第25頁）。然系爭運送契約並非僅以「重量」為唯一之計價標準等情，由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內容包含尺寸、台數、噸數及起訖點即可證明，且證人賴世寶亦於審理中證稱：系爭運送契約之貨物不一定每次都需要過磅等語（院卷一第342頁），證人賴進發則於審理中證稱：原告運送的貨物不會每次都要過磅，有些貨物太寬了無法進入地磅，原告也不會要求貨物過磅，因為運費主要是以尺寸計價等語（院卷二第28頁），可知被告辯稱應以貨物重量作為唯一之計價標準，要與事實不符。衡以原告所從事之運送事業並非獨占事業，被告本即得任意選任締結契約之對象，且運費之高低與運送人提供之服務內容、信譽關係甚鉅，縱為相同之貨物、路線，亦可能因個別業者之成本考量而提供不同之收費標準，自不能以其他廠商報價較低，即率認原告於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不合理。被告與原告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已有數年之合作關係，且原告均係待貨物運送完畢再行報價，被告再給付運費等情，有兩造於105年、106年、108年間之發票、貨款明細表可參（院卷一第275頁、第277頁、第279頁至第281頁、第367頁至第371頁），堪認兩造已非初次合作，則被告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而願意訂立系爭運送契約，甚至陸續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而無異議，猶選擇讓原告將全數貨物運送完畢，自難再任意以他人之計價標準，對原告之計價方式有所質疑。
  ㈥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就附表所示款項，已同意給付甲款項（僅爭執是否已以開立系爭支票之方式清償完畢）及附表編號3之款項，並對其等計價方式均不爭執（院卷一第71頁、第90頁至第91頁），然就甲款項、附表編號3之款項與附表其他款項間之計價標準有何不同乙節，並未能詳盡說明，自難認被告已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能事。復依證人賴世寶、賴進發於審理中均證稱：原告自先前與被告合作開始，直到系爭運送契約間之運費計算標準均相同，不知道被告為何選擇部分不支付運費，部分支付運費等語（院卷一第343頁；院卷二第28頁、第30頁），則被告如欲抗辯原告之計價方式有所變動，亦應舉證以實其說，然其未能說明其於系爭運送契約中，已給付之運費與未給付之運費間，計價標準有何異同，僅泛稱原告之運費計算不合理，自難採信為真，而應以原告之計價標準計算運費，較為合理。
  ㈦被告雖再辯稱甲款項已經被告於111年1月10日寄送系爭支票給付予原告云云，並提出中華民國郵政掛號函件存根、被告公司開票紀錄為證（院卷一第15頁至第17頁），然此情業經原告所否認，且依被告所提出之函件存根，至多僅能證明被告寄送郵件之日期，並無寄件後之回執紀錄可參，尚難認定原告確有收受系爭支票。況系爭支票迄今未經人兌現乙情，業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㈤所載，而原告既已因被告未償還運費而提起本件訴訟，其若有收受系爭支票，焉有不盡早兌現以受償運費之理，是原告稱其並未收受系爭支票乙事，應屬可採，被告自仍有償還甲款項予原告之義務。
  ㈧再按運送費及運送人所墊之款，其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7條第2款、第128條及第144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經查，原告所請求附表編號4之運費1,303,350元，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月00日間所產生之運費等情，有附表編號4之貨款明細表可憑（院卷一第249頁），被告固辯稱原告係於112年11月21日始當庭請求被告給付該部分運費，應已罹於2年之時效云云。惟依系爭報價單備註欄第2點載明：付款方式：當月底30號結帳並且寄出發票請款單，可使用支票付款，兌現日期為30日或現金匯款等語（院卷一第247頁），堪認系爭運送契約係採於每月30日結帳之方式，是原告對於附表編號4運費之請求權應自110年11月30日後方可行使，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請求被告給付附表編號4之運費，並未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是被告所辯，要屬無理。
  ㈨基此，原告依照系爭報價單為基準，針對現場實際運送之貨物尺寸、重量或其他因素另行報價，進而請求被告給付附表編號1之331,800元、附表編號2之2,474,512元、附表編號3之47,250元及附表編號4之1,456,350元運費，共計4,309,91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即原告於113年1月11日當庭更正訴之聲明之翌日，院卷一第299頁參照）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309,91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即原告於113年1月11日當庭更正訴之聲明之翌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判決主文第一項部分，兩造分別聲請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自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附表：
		編號

		原告開立之統一發票日期、號碼

		金額
（新臺幣）

		被告積欠之運費款項
（新臺幣）

		被告之抗辯



		1

		110年9月27日
RG00000000

		388,086元

		331,800元

		1.其中56,286元部分，已經被告開立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付款。
2.剩餘331,800元部分，抗辯同下。



		2

		110年11月1日
TB00000000

		2,474,512元

		2,474,512元

		1.其中158,212元部分（即甲款項），被告稱已開立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付款，然原告表示未收到系爭支票，且系爭支票迄今無人提示。
2.剩餘2,316,300元部分及上開331,800元部分，出貨單項次為1D至44D，被告爭執其中1D至36D之實際噸數，認應以圖面噸數作為計價標準，另就項次37D至44D部分不予爭執。



		3

		110年11月10日
TB00000000

		47,250元

		47,250元

		被告不爭執。



		4

		110年11月份
無統一發票號碼

		1,456,350元

		1,456,350元

		1.其中1,303,350元部分，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20日所產生之運費，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始向被告請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
2.剩餘之153,000元部分，被告願以台數及每噸1,000元計價，給付原告共93,000元。



		共計

		


		


		4,309,912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0號
原      告  賴世寶即笙泰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王炳人律師
複  代理人  柯宏奇律師                      
被      告  宸峰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月娥  
訴訟代理人  蔡清旭  
            曾彥森  
            陳思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運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309,912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4,360,7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4,309,91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至11月間委請原告運送貨物而成立運送契約（下稱系爭運送契約），就運送單價之部分，原告有於110年4月13日提供報價單（下稱系爭報價單）予被告作為計價之標準，並經被告簽章後回傳，而系爭報價單之計價標準並非僅以重量為據，而係依貨物之高度、長度、重量不同而異其計算價格，原告均已依約完成貨物之運送，並寄送發票要求被告付款，然被告卻拒絕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運費共新臺幣（下同）4,309,912元，經原告多次催討未果，爰依系爭運送契約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間雖訂立有系爭運送契約，然就運費單價如何計價，並無事先以口頭或書面約定，原告所提出之系爭報價單，被告從未見過，自無法作為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標準。被告僅願意以一般市面上合理之運送單價為給付，倘原告請求之貨款逾合理之範圍，被告自有權拒絕給付。而被告於系爭運送契約完成後，曾與其他公司訂立運送相同貨物之運送契約，其每噸單價為620元至1,000元不等，可知行情價應為每噸1,000元，是原告請求給付之運費，應以每噸1,000元計算，較為合理，以下就被告爭執之貨款分述之：
　⒈附表編號2中158,212元貨款部分（下稱甲款項），已經被告於111年1月10日將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下稱系爭支票）郵寄予原告，故被告已將甲款項清償完畢，原告不得再行請求。
　⒉附表編號1被告積欠之貨款金額331,800元及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2,316,300元部分，出貨單之項次為1D至44D，所記載之總噸數為1458.286噸，然項次1D至36D部分均無任何過磅單為佐，自難認定項次1D至36D之噸數是如何計算得出，應依1D至36D所運送之貨物構件圖面計算重量，共計為1440.0511噸，再乘以每噸單價為1,000元作為計價之標準，是就1D至36D部分，被告願給付運費1,440,021元。至於項次37D至44D部分，因有過磅單可稽，且該等項次均係以台數計價，被告同意支付該部分之運費65,100元。
　⒊附表編號3之47,250元，被告同意給付。
　⒋附表編號4之1,456,350元，其中1,303,350元部分，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20日所產生之運費，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始當庭向被告請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剩餘之153,000元部分，被告願以台數及每噸1,000元計價，給付原告運費共93,000元。
　㈡基此，原告所主張之運費計價標準並不合理，應採信被告之計價標準，即每噸收費1,000元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間於110年7月前曾訂立過運送契約，其給付過程均無爭議，兩造復於110年7月至11月間訂立系爭運送契約，原告並均已完成貨物運送，惟兩造間未簽訂書面契約，亦未約定運送單價，該運送單價均係由原告完成運送後，方由原告計價、向被告報價。
  ㈡原告有開立如審訴卷第29頁至第32頁所示統一發票5紙予被告，而向被告請款。
  ㈢被告已給付原告運費290,850元（110年9月25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1,216,732元（110年9月26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及56,286元（110年9月27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中之部分款項），共計1,563,868元（計算式：290,850元＋1,216,732元＋56,286元＝1,563,868元）。
  ㈣被告未給付原告331,800元（110年9月27日發票號碼為RG00000000號中之剩餘款項，即附表編號1之款項）；被告未給付原告2,316,300元（110年11月1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中部份款項，即附表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剩餘款項），被告承認有積欠原告附表編號1、2（扣除甲款項）款項中之65,100元，並願意支付65,100元予原告。
  ㈤110年11月1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中之部分款項即158,212元（即附表編號2之甲款項），被告稱其業以開立系爭支票之方式支付甲款項，而原告表示未收到系爭支票，系爭支票迄今未兌現。
  ㈥被告未給付原告47,250元（110年11月10日發票號碼為TB00000000號，即附表編號3之款項），被告承認有積欠原告47,250元，並願意支付47,250元予原告。
  ㈦關於原告所提出110年11月份之貨款明細表，載明向被告請求之運費1,456,350元（即附表編號4之款項），其中11月29日之45,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17,000元；其中11月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29日之6,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原告6,000元；其中11月30日之90,000元部分，被告願意給付58,000元。
  ㈧被告除附表所示爭議金額外，於系爭運送契約存在期間內，均依照原告請款時提出之貨款明細表支付款項。
四、本件之爭點
  ㈠系爭運送契約之運費係如何計價？被告爭執每噸運費應以1,000元計之，有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依運送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309,91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運費之數額，原則依約定定之，未約定者，應類推適用勞務契約相關規定，即民法第483條第2項、第491條第2項、第566條第2項規定，按價目表所定給付，無價目表者，依習慣定之。次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而言（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76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原告主張系爭運送契約之運費計價標準，係以系爭報價單為準（院卷一第247頁），雖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其並未看過系爭報價單，且系爭報價單上之被告簽章欄僅為「收文章」，而非被告之公司大小章，自不代表被告同意以系爭報價單作為計價標準云云。然依證人即原告之負責人賴世寶於審理中證稱：系爭運送契約均係由（原告之前負責人）賴進發與被告之副理翁慶豐聯繫，先前賴進發擔任原告之負責人時，也有幫被告運送貨物，當時被告對於運費並無任何爭執，兩造陸續合作了6、7年，直到本案才發生爭執。系爭運送契約係由賴進發與翁慶豐先商議運送之款項為何，再由原告出具系爭報價單給被告，被告再蓋章回傳，原告就派司機去載送，原告會每個月開立貨款明細表給被告，被告不需要蓋章回傳，只要說他們收到了、價錢OK，原告就會寄送發票給被告請款，被告再付款等語（院卷一第339頁至第341頁），核與證人即原告之前負責人賴進發於審理中證稱：我與被告合作至少5年，一直以來原告都是由我負責與被告的翁副總（即翁慶豐）聯繫，我先跟翁副總談好運送的報價，原告再出具報價單，由被告蓋章後回傳給原告，系爭運送契約原則上係依照尺寸計價，被告同意原告的報價後，就會跟原告說運送的時間及地點，原告就會去運送，運送完成後，採月結的方式給付，原告會開立貨款明細表給被告，被告確認後，原告才會寄送發票，被告再付款等語大致相符（院卷二第27頁至第29頁），可認兩造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均係透過賴進發與翁慶豐相互以口頭或面談方式接洽，並未簽有書面契約，僅有原告出具系爭報價單作為計價之標準，且系爭報價單上蓋有被告公司之「收文章」乙節，亦為被告未否認其形式上之真正性，是原告於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確實有提供系爭報價單予被告閱覽，並經被告蓋章後回傳。
  ㈢被告雖辯稱系爭報價單上其僅蓋「收文章」，而非公司之大小章云云，然兩造既未就系爭運送契約簽訂書面契約，其等對於報價單上之簽章欄是否僅能以公司大小章為之，自亦無特別約定，尚難以被告所蓋印章之文義、形式、外觀，即率認被告從未看過且同意系爭報價單之內容。況自系爭運送契約成立後，被告均有依約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而原告已依約完成全部之貨物運送等情，業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㈢所示，可見被告自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後之數月間，對於原告依照系爭報價單所出具之貨款明細表、發票請款乙節，均無異議且陸續給付款項，則原告主張其係依照系爭報價單作為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標準，並為被告所接受等情，亦非無據，要難肯認被告在對計價標準一無所知之情況下，仍願意陸續給付數月之運費款項，是其辯稱不知悉系爭報價單之存在，應與常情不符。
  ㈣惟觀諸系爭報價單之內容，僅記載5種品名之商品尺寸、台數、噸數及起訖點之計價標準，則就超過該5種品名之貨物運送如何計價等情，經證人賴世寶於審理中證稱：若司機現場載運時，發現貨物的尺寸超過系爭報價單之尺寸，司機會說這跟系爭報價單的尺寸不一樣，請被告在出貨單上把實際長度寫上去，原告月結的時候會依照出貨單上記載的尺寸去計算運費等語（院卷一第341頁、第345頁至第346頁）；佐以證人賴進發於審理中證稱：若原告現場載運時，發現貨物超出原告報價的範圍，該貨物之長度、重量都會成為原告加價的標準。例如我們去現場載運的時候，發現被告貨物的連結板沒有拆，就會造成尺寸較長，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也是要加價，我們去載送時就會跟被告反應，被告現場工作人員就會跟我們說可以加價，之後用月結的方式再跟他們說價錢。連結板沒有拆的話，都要靠我們的人力在3、4米高的地方拆卸，要花費更多的人力及精力，所以我們才要多收錢，載送地點的話，如果有特別變動，我們會考量路途遠近再加價等語（院卷二第27頁至第29頁）；觀以被告已給付原告貨款之110年7月、8月之貨款明細表（院卷一第97頁、第99頁），其所載送之貨物尺寸、重量、起訖點與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品名尺寸、重量、起訖點均有不相吻合之處，足徵系爭報價單並未能就系爭運送契約所載運之全部貨品為完整之報價，且因司機至現場載運前，無法事先知悉被告所要求載運之貨物具體尺寸、重量為何，亦可能有拆卸連結板之需求，可知原告確實無法事先預估完整之運費。而系爭運送契約均係由原告完成運送後，由原告計價、向被告報價，亦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所示，足見兩造就運送貨品完成後，原告得就與系爭報價單所載品名、規格不符之部分，或需另外收費（如拆卸連結板）之部分，另行估價、報價等情，應有默示之意思表示合致。再參酌被告自系爭運送契約締結後，不但陸續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於每個月結算運費後，仍陸續交付貨物由原告繼續運送，終至系爭運送契約之貨物全數運送完成，則兩造間就運費之計價標準，應為被告有默示承諾運費得由原告於貨物運送後，依循系爭報價單之基準，如有逸脫報價之範圍，即可由原告另行計價，此情並無任何違背常理之處。
  ㈤被告雖辯稱原告之計價標準過高，且附表編號1被告積欠之貨款金額331,800元及編號2中扣除甲款項之2,316,300元部分，出貨單項次1D至36D部分，並無過磅單可佐，應以貨物構件圖面計算之重量為準，及附表編號4中未罹於時效之部分，均應採每噸運費以1,000元計算之標準，較為合理，並提出被告請其他廠商運送相同貨物時，係以每噸620元至1,000元作為計價基準之工程合約書為證（院卷一第19頁至第21頁、第23頁至第25頁）。然系爭運送契約並非僅以「重量」為唯一之計價標準等情，由系爭報價單所載之內容包含尺寸、台數、噸數及起訖點即可證明，且證人賴世寶亦於審理中證稱：系爭運送契約之貨物不一定每次都需要過磅等語（院卷一第342頁），證人賴進發則於審理中證稱：原告運送的貨物不會每次都要過磅，有些貨物太寬了無法進入地磅，原告也不會要求貨物過磅，因為運費主要是以尺寸計價等語（院卷二第28頁），可知被告辯稱應以貨物重量作為唯一之計價標準，要與事實不符。衡以原告所從事之運送事業並非獨占事業，被告本即得任意選任締結契約之對象，且運費之高低與運送人提供之服務內容、信譽關係甚鉅，縱為相同之貨物、路線，亦可能因個別業者之成本考量而提供不同之收費標準，自不能以其他廠商報價較低，即率認原告於系爭運送契約之計價不合理。被告與原告締結系爭運送契約前，已有數年之合作關係，且原告均係待貨物運送完畢再行報價，被告再給付運費等情，有兩造於105年、106年、108年間之發票、貨款明細表可參（院卷一第275頁、第277頁、第279頁至第281頁、第367頁至第371頁），堪認兩造已非初次合作，則被告本於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而願意訂立系爭運送契約，甚至陸續給付110年7月、8月、9月之運費共計1,563,868元而無異議，猶選擇讓原告將全數貨物運送完畢，自難再任意以他人之計價標準，對原告之計價方式有所質疑。
  ㈥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就附表所示款項，已同意給付甲款項（僅爭執是否已以開立系爭支票之方式清償完畢）及附表編號3之款項，並對其等計價方式均不爭執（院卷一第71頁、第90頁至第91頁），然就甲款項、附表編號3之款項與附表其他款項間之計價標準有何不同乙節，並未能詳盡說明，自難認被告已就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能事。復依證人賴世寶、賴進發於審理中均證稱：原告自先前與被告合作開始，直到系爭運送契約間之運費計算標準均相同，不知道被告為何選擇部分不支付運費，部分支付運費等語（院卷一第343頁；院卷二第28頁、第30頁），則被告如欲抗辯原告之計價方式有所變動，亦應舉證以實其說，然其未能說明其於系爭運送契約中，已給付之運費與未給付之運費間，計價標準有何異同，僅泛稱原告之運費計算不合理，自難採信為真，而應以原告之計價標準計算運費，較為合理。
  ㈦被告雖再辯稱甲款項已經被告於111年1月10日寄送系爭支票給付予原告云云，並提出中華民國郵政掛號函件存根、被告公司開票紀錄為證（院卷一第15頁至第17頁），然此情業經原告所否認，且依被告所提出之函件存根，至多僅能證明被告寄送郵件之日期，並無寄件後之回執紀錄可參，尚難認定原告確有收受系爭支票。況系爭支票迄今未經人兌現乙情，業經兩造不爭執事項㈤所載，而原告既已因被告未償還運費而提起本件訴訟，其若有收受系爭支票，焉有不盡早兌現以受償運費之理，是原告稱其並未收受系爭支票乙事，應屬可採，被告自仍有償還甲款項予原告之義務。
  ㈧再按運送費及運送人所墊之款，其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7條第2款、第128條及第144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乃指權利人得行使請求權之狀態而言。經查，原告所請求附表編號4之運費1,303,350元，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月00日間所產生之運費等情，有附表編號4之貨款明細表可憑（院卷一第249頁），被告固辯稱原告係於112年11月21日始當庭請求被告給付該部分運費，應已罹於2年之時效云云。惟依系爭報價單備註欄第2點載明：付款方式：當月底30號結帳並且寄出發票請款單，可使用支票付款，兌現日期為30日或現金匯款等語（院卷一第247頁），堪認系爭運送契約係採於每月30日結帳之方式，是原告對於附表編號4運費之請求權應自110年11月30日後方可行使，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請求被告給付附表編號4之運費，並未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是被告所辯，要屬無理。
  ㈨基此，原告依照系爭報價單為基準，針對現場實際運送之貨物尺寸、重量或其他因素另行報價，進而請求被告給付附表編號1之331,800元、附表編號2之2,474,512元、附表編號3之47,250元及附表編號4之1,456,350元運費，共計4,309,91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即原告於113年1月11日當庭更正訴之聲明之翌日，院卷一第299頁參照）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運送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309,912元，及自113年1月12日起（即原告於113年1月11日當庭更正訴之聲明之翌日）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判決主文第一項部分，兩造分別聲請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均無影響，自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附表：
編號 原告開立之統一發票日期、號碼 金額 （新臺幣） 被告積欠之運費款項 （新臺幣） 被告之抗辯 1 110年9月27日 RG00000000 388,086元 331,800元 1.其中56,286元部分，已經被告開立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付款。 2.剩餘331,800元部分，抗辯同下。 2 110年11月1日 TB00000000 2,474,512元 2,474,512元 1.其中158,212元部分（即甲款項），被告稱已開立號碼為AQ0000000號之支票（即系爭支票）付款，然原告表示未收到系爭支票，且系爭支票迄今無人提示。 2.剩餘2,316,300元部分及上開331,800元部分，出貨單項次為1D至44D，被告爭執其中1D至36D之實際噸數，認應以圖面噸數作為計價標準，另就項次37D至44D部分不予爭執。 3 110年11月10日 TB00000000 47,250元 47,250元 被告不爭執。 4 110年11月份 無統一發票號碼 1,456,350元 1,456,350元 1.其中1,303,350元部分，係於110年11月1日至同年11月20日所產生之運費，原告於112年11月21日始向被告請求，已罹於2年之消滅時效。 2.剩餘之153,000元部分，被告願以台數及每噸1,000元計價，給付原告共93,000元。 共計   4,309,912元  



